
112-1日本觀光餐旅人才
訓練就業學程

模組修課規定



共通核心職能課程(共計54小時)

▪動機職能（DC）D1、D2、D3 共15小時

▪行為職能（BC）B1、B2、B3 共15小時

▪知識職能（KC）K1、K2、K3 共15小時

▪就業準備課程3小時

▪勞動法令課程－就業服務法3小時

▪勞動法令課程－勞動基準法3小時



觀光服務類選修課程（8擇5）

▪ 觀光資源概要/2學分/選修/二上

▪ 旅遊規劃與管理/2學分/選修/二上

▪ 日語導覽演練/2學分/選修/二下

▪ 飯店實務日語/2學分/選修/二下

▪ 商用日語會話(一)/2學分/三上

▪ 日語聽講(三)/2學分/三上

▪ 商用日語會話(二)/2學分/三下

▪ 日語聽講(四)/2學分/三下



實習訓練課程（2擇1）

▪職場實習（一）/9學分/四上

▪職場實習（二）/9學分/四下



修課規定

完成

共通職能課程

• 共54小時

• 112年暑期開課

• 開課時間於系網頁

公告

選修課程

• 至少選修五門

實習訓練課程

• 共720小時

• 9學分

• 職場實習課程擇一

模組課程

• 計畫申請通過後

即開始實施


